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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元朗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元朗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元朗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元朗交通及行人擠塞問題工元朗交通及行人擠塞問題工元朗交通及行人擠塞問題工元朗交通及行人擠塞問題工作小組作小組作小組作小組    

二零一七年度第一二零一七年度第一二零一七年度第一二零一七年度第一次會議次會議次會議次會議記錄記錄記錄記錄    

 

日 期：  二零一七年二月十四日(星期二) 

 

時 間：  下午二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二十五分  

 

地 點：  元朗橋樂坊二號元朗政府合署十三樓  元朗區議會會議廳  

 

出席者   出席時間  離席時間  

主 席：  黃偉賢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副主席：  杜嘉倫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成 員：  張木林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周永勤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鄺俊宇議員  下午 2:40 會議結束  

 梁明堅議員  下午 2:35 會議結束  

 麥業成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蕭浪鳴議員  會議開始  下午 3:05 

 鄧慶業議員 , BBS 會議開始  下午 3:45 

 王威信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袁敏兒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秘 書：   黃愷兒女士   元朗民政事務處行政助理(區議會)二  

 

列席者    

 張鑫榮先生  警務處元朗區交通隊  

 區文宇先生  運輸署工程師/元朗中  

 施勇志先生  路政署區域工程師/元朗(西) 

 葉珮兒女士  地政總署高級產業測量師/東  

 黎明慧女士  土木工程拓展署工程師/16(新界西) 

 

缺席者    

 陳思靜議員   

 郭   強議員 , MH  

 梁福元議員   

 呂   堅議員   

 沈豪傑議員   

會議記錄於 18.4.2017 獲得通過，無需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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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國威議員   

          

            

*     *     *     *     * 

 

歡迎詞歡迎詞歡迎詞歡迎詞    

  主席歡迎成員出席二零一七年度第一次會議，並歡迎警務處元朗

區交通隊的張鑫榮先生，代表因事未能出席的趙志強總督察。  

 

 

議程一、通過元朗交通及行人擠塞問題工作小組成員名單議程一、通過元朗交通及行人擠塞問題工作小組成員名單議程一、通過元朗交通及行人擠塞問題工作小組成員名單議程一、通過元朗交通及行人擠塞問題工作小組成員名單((((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元朗交通及行人擠塞問題工作小組文件元朗交通及行人擠塞問題工作小組文件元朗交通及行人擠塞問題工作小組文件元朗交通及行人擠塞問題工作小組文件 2012012012017777////第第第第 1111 號號號號))))                       

2.  成員一致通過上述成員名單。 

 

 

議程二、通過元朗交通及行人擠塞問題工作小組二零一六年度第五次會議議程二、通過元朗交通及行人擠塞問題工作小組二零一六年度第五次會議議程二、通過元朗交通及行人擠塞問題工作小組二零一六年度第五次會議議程二、通過元朗交通及行人擠塞問題工作小組二零一六年度第五次會議

記錄記錄記錄記錄 

3.  成員一致通過上述會議記錄。 

 

 

議程三、議程三、議程三、議程三、續議事項：續議事項：續議事項：續議事項：    

(1)(1)(1)(1)        要求各政府部門以書面詳述現時元朗交通及行人擠塞的成因、中要求各政府部門以書面詳述現時元朗交通及行人擠塞的成因、中要求各政府部門以書面詳述現時元朗交通及行人擠塞的成因、中要求各政府部門以書面詳述現時元朗交通及行人擠塞的成因、中

        短期的紓緩措施，及長遠的解決方法短期的紓緩措施，及長遠的解決方法短期的紓緩措施，及長遠的解決方法短期的紓緩措施，及長遠的解決方法    

        [[[[討論「溱柏擬建討論「溱柏擬建討論「溱柏擬建討論「溱柏擬建道路直出十八鄉路」事項道路直出十八鄉路」事項道路直出十八鄉路」事項道路直出十八鄉路」事項]]]] 

        ((((元朗交通及行人擠塞問題工作小組文件元朗交通及行人擠塞問題工作小組文件元朗交通及行人擠塞問題工作小組文件元朗交通及行人擠塞問題工作小組文件 2017/2017/2017/2017/第第第第 2222 號號號號))))                           

4.  主席歡迎以下人士出席會議： 

 

葉珮兒女士  地政總署高級產業測量師/東  

黎明慧女士  土木工程拓展署工程師/16 (新界西) 

施勇志先生  路政署區域工程師/元朗(西) 

 

 

5.  成員就議題發表的意見摘錄如下： 

 

(1) 建議諮詢溱柏居民對路口行車方向的設計，或考慮將公庵

路的臨時路口設為入口，而擬建道路路口則為出口，以疏

導公庵路及僑興路的擠塞情況； 

 

(2) 促請運輸署考慮覆蓋公庵路一段的明渠以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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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查詢上述方案的時間表； 

 

(4) 查詢 4 米闊的擬建道路是否在政府土地的範圍內，並建議

部門考慮將路面加寬(例如有關部門以《收回土地條例》(第

124 章)徵收上址的私人土地)以建標準雙程行車路，並關

注是否需要修改溱柏的地契； 

 

(5) 表示要釐清擬建道路的管理權誰屬及由哪一方負責相關

開支； 

 

(6) 建議加設減速壆以保障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7) 認為溱柏建新路是政府的責任，不應由居民承擔，故此建

路及其費用事宜應由政府負責；  

 

(8) 批評有關部門忽略交通配套，致令在多項私人住宅項目完

成後未有處理交通事宜，故要求優先處理元朗市中心的交

通問題，並要求運輸署提供溱柏的「交通影響評估報告」

以供成員參考，否則對政府在元朗南的發展規劃有所保留； 

 

(9) 批評同屬發展局轄下的土木工程拓展署及規劃署未有承

擔建路的責任，將責任推至運輸及房屋局轄下的運輸署，

反映兩局欠缺協調；及 

 

(10) 批評城市規劃委員會(城規會)及規劃署順利通過多項住宅

發展項目而欠嚴格把關，建議政府以拍賣形式批出項目，

避免發展商只顧建樓牟利而罔顧公眾利益，推卸建設社區

基本交通設施的責任。  

 

 

6.  區文宇先生綜合回應如下： 

 

(1) 表示若要建造標準道路，其寬度須達 6.75 米或以上。鑑於

現場環境所限及務求盡快落實建路，故現時建議建造 4 米

闊的單程行車路。署方正研究在政府地段上興建連接溱柏

至十八鄉路的單程行車路的可行性，並會與元朗地政處了

解工程所涉及的土地契約事宜。基於道路使用者的安全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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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及現場環境因素，該單程行車路方案需要移除部份樹木

及加建擋土牆； 

 

(2) 表示若該單程行車路完成後，將由運輸署負責交通管理，

而路政署則負責道路維修事宜； 

 

(3) 表示該單程行車路將屬一般公共道路，署方不支持加設常

見於私人土地上的減速壆等設施；及  

 

(4) 由於該單程路方案涉及評估及處理遷移受影響路段的樹

木及加建擋土牆，需要較多時間進行前期預備工作，暫未

能提供具體的時間表。 

 

 

7.  葉珮兒女士綜合回應如下： 

 

(1) 署方會配合運輸署及路政署為上述擬建單程道路工程安

排撥地； 

 

(2) 根據地契條款，現時溱柏的汽車出入口處位於公庵路(即是

於去年多次會議上，成員泛指的「臨時汽車出入口處」)，

澄清於地契條款上並未有指出該汽車出入口處為「臨時」

性質。根據地契條款第 25 條，如日後於地段平面圖上粉

紅色附藍色斜線之範圍(「地段內擬建道路範圍」)內，有

新道路建成(即元朗第十三區規劃圖則所示的新道路)，溱

柏須封閉於公庵路的汽車出入口處，及由地段內擬建道路

範圍上所標示之兩組汽車出入口處所替代； 

 

(3) 澄清溱柏的地契條款內從未列明要求發展商地段內擬建

道路範圍上承建道路，條款只列明發展商須預留該範圍不

作任何發展，日後如有需要，發展商須歸還該範圍予政府

以興建道路。若溱柏日後有意使用現由運輸署擬建之單程

道路以進出十八鄉路，須向署方申請准許加設汽車出入口

處；及  

 

(4) 指出代表溱泊之申請人，向署方申請為地段加設汽車出入

口處，如獲批准，須遵守所訂條款和條件，條款和條件內

會否包括徵收費用，須經署方進行估價，方可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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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黎明慧女士表示，相信當年該區的規劃主要為公屋項目，其後規

劃署更改該區為私人發展項目。而署方是根據當時的公屋規劃的道路建設

項目，並已完成有關的道路發展工程。至於因其後的發展改動而衍生的交

通問題，則不屬署方的負責範疇。 

 

 

9.  主席總結，表示當時元朗第十三區發展計劃內應由政府負責建造

所有道路，現時有爭議的擬建路段本應由負責該區公屋發展的房屋署負責，

惟公屋計劃其後由私人樓宇項目取代，故此該路段便變成沒有負責部門跟

進，現被迫由運輸署負責。他認為有建路的迫切性，希望部門汲取經驗，

避免有類似的規劃失誤再發生，並可能在今年底前完成有關道路。 

 

(會後補註：本工作小組已於本年三月二日與政府部門及溱柏居民代表舉行

「溱柏擬建道路直出十八鄉路」專題會議。) 

 

 

(2)(2)(2)(2)    跟進實地視察攸田東路覆蓋明渠的情況跟進實地視察攸田東路覆蓋明渠的情況跟進實地視察攸田東路覆蓋明渠的情況跟進實地視察攸田東路覆蓋明渠的情況    

            ((((元朗交通及行人擠塞問題工作小組文件元朗交通及行人擠塞問題工作小組文件元朗交通及行人擠塞問題工作小組文件元朗交通及行人擠塞問題工作小組文件 2016/2016/2016/2016/第第第第 15151515 號號號號))))                      

10.  區文宇先生表示，署方建議分別於鳳攸北街休憩處外及鳳攸北街

永富閣外加設 5 個及 16 個單車停泊架。若擬議單車停泊架能夠落實，署

方會留意其使用情況，並考慮在附近適當位置再增設單車停泊架。 

 

 

11.  成員就議題發表的意見摘錄如下： 

 

(1) 反映鳳攸北街休憩處外空間有限，若加設單車停車架可能

影響路人通過該路段； 

 

(2) 建議仿傚內地停泊單車的設施，斜放停車架以容納更多單

車停泊，並留意加設停泊單車架後是否會影響緊急車輛通

道；及  

 

(3) 呼籲當區議員向運輸署建議適合增設單車停泊架的地點，

並進行實地視察及研究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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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主席總結，指打算新增的單車停泊位數字只是杯水車薪，遠遠落

後於需求，故堅持要求有關部門落實覆蓋明渠以解決多項交通問題。 

 

 

(3)(3)(3)(3)    王威信議員建議研究改建及優化新元朗中心天橋王威信議員建議研究改建及優化新元朗中心天橋王威信議員建議研究改建及優化新元朗中心天橋王威信議員建議研究改建及優化新元朗中心天橋 

        ((((元朗交通及行人擠塞問題工作小組文件元朗交通及行人擠塞問題工作小組文件元朗交通及行人擠塞問題工作小組文件元朗交通及行人擠塞問題工作小組文件 2016/2016/2016/2016/第第第第 19191919 號號號號))))                      

13.  區文宇先生表示，署方已與當區議員就有關事宜交換意見並建議

多個改善方案，包括重置交通標誌牌以舒緩新元朗中心行人天橋下的巴士

站擠塞情況。 

 

 

14.  成員就議題發表的意見摘錄如下： 

 

(1) 反映新元朗中心行人天橋下的巴士站位置並無避車處，巴

士停泊上落乘客時須佔用行車線，造成該處擠塞及阻塞

YOHO Midtown 駛出的車輛，往往迫使各行車線的司機抽

頭駛出，險象環生； 

 

(2) 補充與運輸署進行實地視察後，部門提出多項改善建議，

包括增加避車處、重置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外的行車標誌牌

及將巴士站向前伸延至攸田東路。惟對第三項的建議有保

留； 

 

(3) 建議運輸署考慮將在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對出的行人天橋

出入口轉向明渠方向，將單車徑改道繞經十八鄉鄉事委員

會後方的攸田東路，或先行移走行車標誌牌及部分花槽，

騰空更多位置以增設避車處；及  

 

(4) 要求運輸署提供設計圖則及交通評估或相關數據予成員

參考。 

 

 

(4)(4)(4)(4)    王威信議員建議討論青山公路連接元朗站南地盤的新建行人天橋項目王威信議員建議討論青山公路連接元朗站南地盤的新建行人天橋項目王威信議員建議討論青山公路連接元朗站南地盤的新建行人天橋項目王威信議員建議討論青山公路連接元朗站南地盤的新建行人天橋項目    

    進度及相關事宜進度及相關事宜進度及相關事宜進度及相關事宜 

    ((((元朗交通及行人擠塞問題工作小組文件元朗交通及行人擠塞問題工作小組文件元朗交通及行人擠塞問題工作小組文件元朗交通及行人擠塞問題工作小組文件 2016/2016/2016/2016/第第第第 20202020 號號號號))))                      

15.  主席表示，由於項目倡議人港鐵回覆有關行人天橋的設計細節尚

在研究，故未能派代表出席是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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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區文宇先生表示，該擬建行人天橋為元朗西鐵站南的物業發展之

相關工程，港鐵需提交圖則予屋宇署審批，若屋宇署隨後咨詢有關部門，

署方會提供交通事宜上的意見。 

 

 

17.  成員要求有關部門加強監督委託予發展商興建的行人天橋項目的

進展。 

 

 

議程四、議程四、議程四、議程四、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1) (1) (1) (1) 關注關注關注關注元朗唐人新村交匯處元朗唐人新村交匯處元朗唐人新村交匯處元朗唐人新村交匯處的擠塞情況的擠塞情況的擠塞情況的擠塞情況                                                   

18.  成員就議題發表的意見摘錄如下： 

 

(1) 反映溱柏及原築一帶擠塞，原因是十八鄉路及公庵路擠塞，

駕駛人士須由欖喜路經欖裕路轉入山下路駛出青山公路，

令唐人新村交匯處十分擠塞。同時在早上繁忙時段，由天

水圍駛出的車輛經朗天路南行至元朗公路，車龍排到朗庭

園一帶。加上由青山公路駛入朗天路南行線再轉上元朗公

路的車輛會阻礙來自天水圍的車輛，故此建議在利用上述

交匯處的部分單車徑的位置，開闢往朗天路及往屯門方向

的新行車線；及  

 

(2) 建議增設天水圍南行線出元朗公路的行車專線，及山下路

南行右轉朗天路北行線增加一條行車線，以減輕由元朗公

路駛入的車輛爭入行車線的問題。 

 

 

        (2) (2) (2) (2) 運輸署匯報跟進事項運輸署匯報跟進事項運輸署匯報跟進事項運輸署匯報跟進事項                                                  

19.  區文宇先生綜合匯報如下： 

 

(1) 署方現正諮詢有關部門移除溱柏位於橋興路往公庵路的

行車橋兩旁的安全圍欄圍封區域的方案的意見； 

 

(2) 署方透過民政事務處諮詢地區人士對合財街實施單程行

車的方案的意見，據悉地區人士強烈反對上述方案。此外，

署方得悉位於又新街的幼稚園將於本年九月開學，估計屆

時會有較多車輛行經阜財街及又新街，若按照上述原訂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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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則會有更多車輛途經上址，署方建議先觀察開學情況，

再跟進上述方案；及  

 

(3) 署方會盡快向工務部門就建德街開通路口連接馬棠路的

工程發出施工通知書。 

 

 

20.  成員關注九月份開學時會有更多車輛在阜財街及又新街一帶，查

詢有關部門如何處理，並建議學校使用校車接載學童，避免太多私家車阻

塞道路。 

 

 

21.  張鑫榮先生綜合回應如下： 

 

(1) 反映已與運輸署研究合財街單向行車的建議方案，惟遭受

當區市民反對，警方會尊重市民的意見；及  

 

(2) 如有新幼稚園在該區成立，預料幼稚園開學後，該區在上

學及放學時段的擠塞情況會更嚴重，警方屆時會實地視察

上述時段的交通情況，並盡早與學校及家長教師會商討接

送安排。如有需要，警方會與運輸署研究優化措施以舒緩

擠塞情況。 

 

 

22.  餘無別事，會議於下午四時二十五分結束。 

 

 

 

 

元朗區議會秘書處  

二零一七年三月  


